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

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否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A股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恒丰纸业

股票代码

600356

变更前股票简称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电话

办公地址

电子信箱

董事会秘书

刘新欢

0453-6886668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阳明区恒丰路 11
号

Sh356@hengfengpaper.com

证券事务代表

魏坤

0453-6886668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阳明区恒丰路 11
号

Sh356@hengfengpaper.com

2.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本报告期末

3,663,249,136.16

2,668,148,640.85

本报告期

1,353,286,955.21

105,302,396.52

94,936,742.56

85,378,562.07

147,387,913.77

3.58

0.32

0.32

上年度末

3,472,618,236.40

2,573,211,898.28

上年同期

1,199,960,917.58

66,808,261.61

56,156,614.38

43,435,225.19

74,373,285.71

2.24

0.19

0.19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5.49

3.69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12.78

57.62

69.06

96.57

98.17

增加1.34个百分点

68.42

68.42

2.3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牡丹江恒丰纸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牡丹江恒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第
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董延明

高建华

股东性质

境内自然人

其他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持 股 比 例
(%)

29.93

2.73

2.13

1.61

持股
数量

89,423,083

8,153,940

6,376,100

4,813,400

16,614

不适用

持 有 有 限 售
条 件 的 股 份

数量

0

0

0

0

质押、标记或冻结的股
份数量

无

无

无

无

0

0

0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信
保诚多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LOF）

岳红云

BARCLAYS BANK PLC

蔡永超

毛长山

李巍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其他

境内自然人

其他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1.08

0.67

0.56

0.54

0.54

0.53

公司未知上述除第一、第二大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无

3,217,301

2,005,800

1,664,394

1,611,000

1,600,100

1,584,500

0

0

0

0

0

0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0

0

0

0

0

0

2.4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不适用

2.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

对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不适用

股票代码：600356 股票简称：恒丰纸业 编号：2025-042

牡丹江恒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牡丹江恒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和《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牡丹江恒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于2025年8月15日以书面形式和电子邮件等方式，向

公司各位董事，发出召开公司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的通知。

（三）2025年8月26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了此次会议。

（四）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阅，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1、以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5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

案》。

本议案已经公司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上的公告。

2、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重新制定公司任期制和契约化配套制

度的议案》。

本议案已经公司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

牡丹江恒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8月28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1.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
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1.2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1.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1.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1.5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否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A股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通宝能源

股票代码

600780

变更前股票简称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电话

办公地址

电子信箱

董事会秘书

李志炳

0351-7021857

山西省太原市长治路272号

teclzb@163.com

证券事务代表

薛涛

0351-7031995

山西省太原市长治路272号

tecxue@163.com

2.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本报告期末

10,823,340,753.58

8,031,847,483.97

本报告期

5,560,608,087.87

398,841,746.69

314,203,282.91

312,610,704.80

715,242,538.97

4.00

0.2741

0.2741

上年度末

10,536,170,282.47

7,691,509,462.35

上年同期

5,263,209,652.00

316,880,157.56

251,630,360.34

246,131,640.60

692,535,744.41

3.41

0.2195

0.2195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2.73

4.42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5.65

25.87

24.87

27.01

3.28

增加0.59个百分点

24.87

24.87

2.3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山西国际电力集团有限公司

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山西统配煤炭经销有限公司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孙明

北京默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默名融智阳光12
期基金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方中证 1000 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华阳新材料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南方基金－农业银行－南方中证金融资产管理
计划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股东性质

国有法人

国有法人

其他

国有法人

其他

境内自然人

其他

其他

国有法人

其他

公司前十名股东中，山西国际电力集团有限公司、山西统配煤炭经销有限公司、华阳新
材料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同为山西省国资委；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不适用

持股比例(%)

57.33

3.13

1.04

0.77

0.76

0.50

0.47

0.46

0.45

0.37

持股数量

657,313,245

35,861,574

11,973,658

8,836,600

8,658,028

5,685,300

5,367,000

5,291,400

5,131,568

4,203,300

33,193

0

持 有 有 限
售 条 件 的
股份数量

0

0

0

0

0

0

0

0

0

0

质押、标记或冻
结的股份数量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0

0

0

0

0

0

0

0

0

2.4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不适用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适用√不适用2.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适用√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
对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适用√不适用

证券代码：600780 证券简称：通宝能源 公告编号：2025-025

山西通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5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9月5日(星期五) 16:00-17: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5年8月29日(星期五)至9月4日(星期四)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

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 top600780@sina.com进行提问。公司将在说明
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山西通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8月28日发布公司2025年半年
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5年半年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
划于2025年9月5日16:00-17:00举行2025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
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5年半年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

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
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9月5日(星期五) 16:00-17: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董事长：李鑫
独立董事：王晓燕
董事 副总经理 董事会秘书：李志炳
总会计师：张建林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5年9月5日16:00-17: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

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5年8月29日(星期五)至9月4日(星期四)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preCallQa），根据活动时间，选
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 top600780@sina.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
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公司证券部 冯辰宇
电话：0351-7031995
邮箱：top600780@sina.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

查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山西通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28日

牡丹江恒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600356 公司简称：恒丰纸业 半年度报告摘要2025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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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新 县 正 恒 誉
能 新 能 源 科 技

有限公司

廊 坊 正 文 泰 新
能 源 科 技 有 限

公司

兰 州 泉 泰 新 能
源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汉 中 盛 世 恒 泰
新 能 源 有 限 公

司

山 西 启 泰 新 能
源有限公司

雄 县 正 鸿 祥 泰
新 能 源 有 限 公

司

安 康 市 汉 滨 区
嘉 之 泰 新 能 源

有限公司

忻 州 光 泰 新 能
源有限公司

长 葛 市 辉 泰 新
能 源 科 技 有 限

公司

沈 阳 近 泰 新 能
源有限公司

辽 阳 鸿 泰 新 能
源有限公司

洪 洞 县 昌 泰 新
能源有限公司

曲 沃 兴 泰 新 能
源有限公司

长 治 市 屯 留 区
国 泰 新 能 源 有

限公司

武 乡 中 泰 新 能
源有限公司

平 顺 华 泰 新 能
源有限公司

沧 州 泰 呈 新 能
源有限公司

承 德 众 凌 泰 新
能源有限公司

唐 山 泰 魁 新 能
源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洛 阳 市 亮 泰 新
能 源 科 技 有 限

公司

鲁 山 县 尧 泰 新
能 源 科 技 有 限

公司

开 封 市 祥 符 区
开 泰 新 能 源 有

限公司

潢 川 县 吉 泰 新
能 源 科 技 有 限

公司

杭 州 蝶 泰 新 能
源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山 西 禾 泰 新 能
源有限公司

庆 阳 恒 泰 新 能
源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长 治 宏 泰 新 能
源有限公司

西 安 迎 泰 新 能
源有限公司

禹 城 市 泰 欧 新
能 源 科 技 有 限

公司

邯 郸 市 永 年 区
佳 莱 新 能 源 科

技有限公司

廊 坊 程 煜 新 能
源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澧 县 泰 电 新 能
源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渭 南 易 源 泰 新
能源有限公司

运 城 市 盐 湖 区
万 泰 新 能 源 有

限公司

鄢 陵 县 陵 泰 新
能源有限公司

南 阳 市 旭 泰 新
能源有限公司

南 通 箬 泰 新 能
源有限公司

杭 州 克 罗 泰 新
能 源 有 限 责 任

公司

兰 州 宏 昇 泰 新
能源有限公司

巩 义 市 义 泰 新
能源有限公司

濮 阳 市 君 泰 新
能 源 科 技 有 限

公司

许 昌 市 起 泰 新
能 源 科 技 有 限

公司

湘 乡 市 期 泰 新
能源有限公司

高 碑 店 正 博 泰
新 能 源 科 技 有

限公司

天 津 坻 舟 泰 新
能源有限公司

长 沙 琮 泰 新 能
源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岳 阳 诚 泰 新 能
源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铜 陵 市 卓 泰 新
能源有限公司

南 宁 星 泰 新 能
源有限公司

济 源 市 昌 泰 新
能 源 科 技 有 限

公司

廊 坊 正 谷 泰 新
能 源 科 技 有 限

公司

廊 坊 正 舟 泰 新
能 源 科 技 有 限

公司

唐 山 正 迁 泰 新
能 源 科 技 有 限

公司

廊 坊 永 计 新 能
源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浙 江 正 泰 新 能
源 开 发 有 限 公

司

浙 江 正 泰 太 阳
能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7,141.26

4,971.93

12,
931.60

5,128.88

12,
148.98

4,910.15

19,
215.86

6,199.29

14,
667.79

2,662.79

662.88

24.40

729.75

2,899.56

2,324.64

4,067.82

294.74

231.81

2,810.21

2,379.22

8,477.45

3,913.54

4,901.59

4,781.75

1,782.27

2,910.54

1,294.55

1,141.20

118.08

1,133.48

2,821.86

18,
707.33

1,518.49

1,066.33

1.84

1,935.14

3,367.50

24,
059.71

1,579.62

1,129.44

9,798.93

0.10

836.76

1,702.48

4,738.04

2.81

11,
195.30

12,
807.27

55,
811.74

13,
101.33

3,319.66

12.76

4,515.21

7,092.32

2,276,
324.85

542,
320.58

7,082.19

4,892.96

12,
864.80

5,112.17

11,
980.71

4,893.57

19,
035.95

6,143.18

14,
341.66

2,655.76

663.22

24.46

726.89

2,892.25

2,313.93

4,059.68

294.75

231.95

2,807.77

2,321.87

8,300.36

3,790.99

4,788.59

4,779.29

1,779.77

2,883.37

1,293.01

1,132.41

114.77

1,111.61

2,807.12

18,
691.69

1,517.53

1,066.08

2.00

1,903.17

3,244.05

24,
029.27

1,567.88

1,106.24

9,668.73

0.20

834.88

1,669.50

4,736.48

3.00

11,
190.53

12,
790.19

54,
327.87

12,
797.50

3,311.66

12.67

4,491.73

7,052.53

831,
935.76

53,
246.19

59.07

78.97

66.80

16.71

168.27

16.58

179.91

56.11

326.13

7.03

-0.34

-0.06

2.86

7.31

10.71

8.14

-0.01

-0.14

2.44

57.35

177.08

122.56

113.00

2.46

2.50

27.17

1.54

8.79

3.31

21.88

14.74

15.64

0.97

0.25

-0.16

31.97

123.45

30.44

11.74

23.19

130.20

-0.10

1.88

32.99

1.55

-0.19

4.77

17.08

1,483.87

303.84

8.00

0.09

23.47

39.78

1,444,
389.09

489,
074.40

216.87

332.65

447.43

94.83

615.80

109.58

687.33

237.39

708.20

29.38

0.33

-

9.25

33.59

34.53

34.44

0.53

0.92

5.64

122.69

503.77

314.70

352.86

3.54

4.56

79.31

5.62

21.41

8.14

53.74

67.01

760.92

3.84

4.34

-

76.68

104.60

293.79

38.34

78.51

392.91

-

3.54

96.17

13.99

-

728.12

56.94

3,
444.85

940.90

33.70

0.34

79.92

152.21

425,
454.86

4,
161.17

59.52

80.46

66.80

16.71

165.67

16.75

179.91

69.84

325.58

7.03

-0.34

-0.06

2.86

7.31

10.71

8.14

-0.01

-0.14

2.44

57.45

164.88

113.30

106.92

2.46

2.50

27.17

1.54

8.79

3.34

21.88

15.15

238.48

0.97

0.25

-0.16

31.71

23.45

30.44

11.74

22.77

130.20

-0.10

1.88

33.04

1.55

-0.08

178.10

16.99

1,481.35

285.70

8.00

0.09

23.47

40.16

27,
600.86

- 2,
924.64

12,
057.64

9,443.35

14,
868.13

6,513.32

12,
980.27

6,262.67

21,
205.15

6,424.75

18,
951.35

4,011.30

3,589.30

2,219.54

1,975.03

4,307.83

3,727.89

4,808.97

2,888.43

1,456.97

10,
202.67

2,874.71

8,775.52

4,105.02

4,725.40

28,
674.42

5,042.40

3,490.29

3,583.75

1,427.27

5,889.18

1,147.82

7,732.40

24,
191.78

3,765.75

2,510.80

1.78

2,264.67

3,564.34

28,
738.05

2,177.61

2,308.97

10,
455.36

95.23

2,062.51

1,917.43

9,938.54

2.77

11,
421.29

20,
743.74

58,
111.80

13,
080.68

8,295.87

1,546.88

8,767.49

12,
410.90

2,260,
267.77

623,
474.80

11,
947.31

9,338.65

14,
755.69

6,494.67

12,
744.09

6,232.19

21,
025.36

6,345.81

18,
531.05

3,979.70

3,575.16

2,208.65

1,962.86

4,276.26

3,686.23

4,764.07

2,871.10

1,450.90

10,
147.75

2,797.70

8,551.67

3,953.94

4,583.41

28,
519.44

5,013.10

3,432.35

3,556.19

1,410.18

5,862.98

1,117.67

7,675.90

24,
100.49

3,741.92

2,497.70

2.00

2,216.46

3,426.70

28,
656.61

2,148.50

2,269.02

10,
261.56

94.70

2,049.21

1,878.03

9,884.39

3.00

11,
421.24

20,
532.04

56,
555.08

12,
727.37

8,247.81

1,543.15

8,706.77

12,
326.58

814,
595.82

135,
082.97

110.32

104.70

112.44

18.65

236.17

30.48

179.79

78.94

420.30

31.61

14.14

10.89

12.17

31.56

41.66

44.90

17.33

6.06

54.93

77.02

223.86

151.08

141.99

154.97

29.30

57.94

27.56

17.09

26.20

30.15

56.50

91.29

23.83

13.10

-0.22

48.21

137.64

81.45

29.11

39.95

193.79

0.53

13.30

39.40

54.15

-0.23

0.05

211.69

1,
556.72

353.31

48.06

3.73

60.72

84.32

1,445,
671.94

488,
391.84

217.46

157.79

312.80

121.81

300.01

126.84

404.64

183.01

391.12

72.94

42.94

18.68

25.37

82.66

80.52

108.63

37.03

15.85

197.36

58.00

177.04

90.83

110.33

555.05

70.37

83.47

65.33

28.51

33.26

25.41

119.88

437.56

70.92

47.07

-

45.58

81.51

446.31

49.64

40.36

225.38

0.87

32.69

43.52

177.44

0.01

223.02

498.53

1,223.02

279.88

133.80

7.34

153.57

213.34

21,
684.48

823.65

51.25

25.73

45.65

1.94

67.90

13.90

-0.12

22.83

94.17

24.58

14.48

10.95

9.31

24.25

30.95

36.76

17.34

6.20

52.49

19.66

46.77

28.52

28.99

152.51

26.80

30.77

26.02

8.30

22.89

8.27

41.76

75.66

22.87

12.85

-0.06

16.24

14.19

51.01

17.37

16.76

63.59

0.63

11.42

6.41

52.60

-0.04

-4.72

194.62

72.86

49.47

40.06

3.63

37.25

44.54

1,277.49

-682.56

61

62

63

吉 林 锦 泰 新 能
源 开 发 有 限 公

司

Chint Solar
Netherlands B.

V.

CPS So-
lar&ESS Hong-
kong Co.,Lim-

ited

2,348.90

298,
156.51

14,
511.88

2,395.69

275,
253.16

11,
434.35

-46.79

22,
903.35

3,077.53

-

-

29,
173.81

-46.71

639.79

848.01

2,663.97

643,
463.31

10,
233.52

2,711.27

582,
053.29

6,605.57

-47.29

61,
410.02

3,
627.96

-

-

6,127.44

-0.50

- 1,
812.78

550.82

附件3：担保的主要内容

序
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保
证
人

正
泰
安
能

正
泰
安
能

正
泰
安
能

正
泰
安
能

正
泰
安
能

正
泰
安
能

正
泰
安
能

正
泰
安
能

正
泰
安
能

正
泰
安
能

正
泰
安
能

正
泰
安
能

正
泰
安
能

正
泰
安
能

正
泰
安
能

正
泰
安
能

正
泰
安
能

正
泰
安
能

正
泰
安
能

正
泰
安
能

正
泰
安
能

被担保人

韶 关 市 思
泰 新 能 源
有限公司

邢 台 锦 合
新 能 源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秦 皇 岛 索
伦 新 能 源
有限公司

秦 皇 岛 正
青 泰 新 能
源 有 限 公
司

安 新 县 正
恒 誉 能 新
能 源 科 技
有限公司

廊 坊 正 文
泰 新 能 源
科 技 有 限
公司

兰 州 泉 泰
新 能 源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汉 中 盛 世
恒 泰 新 能
源 有 限 公
司

山 西 启 泰
新 能 源 有
限公司

雄 县 正 鸿
祥 泰 新 能
源 有 限 公
司

安 康 市 汉
滨 区 嘉 之
泰 新 能 源
有限公司

忻 州 光 泰
新 能 源 有
限公司

长 葛 市 辉
泰 新 能 源
科 技 有 限
公司

沈 阳 近 泰
新 能 源 有
限公司

辽 阳 鸿 泰
新 能 源 有
限公司

唐 山 泰 魁
新 能 源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洛 阳 市 亮
泰 新 能 源
科 技 有 限
公司

鲁 山 县 尧
泰 新 能 源
科 技 有 限
公司

开 封 市 祥
符 区 开 泰
新 能 源 有
限公司

潢 川 县 吉
泰 新 能 源
科 技 有 限
公司

杭 州 蝶 泰
新 能 源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债 权 人/
受益人

苏银金融
租赁股份
有限公司

招银金融
租赁有限
公司

招银金融
租赁有限
公司

招银金融
租赁有限
公司

招银金融
租赁有限
公司

招银金融
租赁有限
公司

江苏金融
租赁股份
有限公司

浦银金融
租赁股份
有限公司

江苏金融
租赁股份
有限公司

招银金融
租赁有限
公司

浦银金融
租赁股份
有限公司

浦银金融
租赁股份
有限公司

浦银金融
租赁股份
有限公司

浦银金融
租赁股份
有限公司

浦银金融
租赁股份
有限公司

苏银金融
租赁股份
有限公司

苏银金融
租赁股份
有限公司

苏银金融
租赁股份
有限公司

苏银金融
租赁股份
有限公司

苏银金融
租赁股份
有限公司

国银金融
租赁股份
有限公司

担
保
方
式

连
带
责
任
担
保

连
带
责
任
担
保

连
带
责
任
担
保

连
带
责
任
担
保

连
带
责
任
担
保

连
带
责
任
担
保

连
带
责
任
担
保

连
带
责
任
担
保

连
带
责
任
担
保

连
带
责
任
担
保

连
带
责
任
担
保

连
带
责
任
担
保

连
带
责
任
担
保

连
带
责
任
担
保

连
带
责
任
担
保

连
带
责
任
担
保

连
带
责
任
担
保

连
带
责
任
担
保

连
带
责
任
担
保

连
带
责
任
担
保

连
带
责
任
担
保

担
保
金
额

（ 万
元）

1,
900

4,
000

4,
000

6,
000

5,
000

10,
000

3,
078

2,
062

3,
334

3,
000

5,
152

2,
062

5,
152

2,
578

3,
609

800

1,
200

3,
800

1,
000

1,
200

30,
000

租
赁
期
限

24
个
月

18
个
月

18
个
月

18
个
月

18
个
月

18
个
月

24
个
月

15
个
月

24
个
月

18
个
月

15
个
月

15
个
月

15
个
月

15
个
月

15
个
月

24
个
月

24
个
月

24
个
月

24
个
月

24
个
月

180
个
月

担保期间

自主合同约定的主
债务履行期（包括
重新约期后到期）
届满之日起3年

自合同生效之日起
至主合同项下最后
一期债务履行期限
届满之日后的 2 个
日历年

自合同生效之日起
至主合同项下最后
一期债务履行期限
届满之日后的 2 个
日历年

自合同生效之日起
至主合同项下最后
一期债务履行期限
届满之日后的 2 个
日历年

自合同生效之日起
至主合同项下最后
一期债务履行期限
届满之日后的 2 个
日历年

自合同生效之日起
至主合同项下最后
一期债务履行期限
届满之日后的 2 个
日历年

被担保债权在债权
确定之日履行期限
均已届满的，自债
权确定之日起开始
计算 3 年，尚未届
满的，自最后到期
债权履行期限届满
之日起开始计算 3
年

自合同生效之日起
至主合同项下主债
务履行期限届满之
日后3年止

被担保债权在债权
确定之日履行期限
均已届满的，自债
权确定之日起开始
计算 3 年，尚未届
满的，自最后到期
债权履行期限届满
之日起开始计算 3
年

自合同生效之日起
至主合同项下最后
一期债务履行期限
届满之日后的 2 个
日历年

自合同生效之日起
至主合同项下主债
务履行期限届满之
日后3年止

自合同生效之日起
至主合同项下主债
务履行期限届满之
日后3年止

自合同生效之日起
至主合同项下主债
务履行期限届满之
日后3年止

自合同生效之日起
至主合同项下主债
务履行期限届满之
日后3年止

自合同生效之日起
至主合同项下主债
务履行期限届满之
日后3年止

自主合同约定的主
债务履行期（包括
重新约期后到期）
届满之日起3年

自主合同约定的主
债务履行期（包括
重新约期后到期）
届满之日起3年

自主合同约定的主
债务履行期（包括
重新约期后到期）
届满之日起3年

自主合同约定的主
债务履行期（包括
重新约期后到期）
届满之日起3年

自主合同约定的主
债务履行期（包括
重新约期后到期）
届满之日起3年

自合同生效之日起
至主合同项下约定
的承租人最后一期
债务履行期限届满
之日后3年止

保证范围

承租人在主合同项下发生的全部债务，包括但不
限于租金、逾期支付租金的违约金、手续费、违约
金、损害赔偿金、律师费、公证费、税金、诉讼费、差
旅费、评估费、拍卖费、财产保全费、强制执行费、
公告费、送达费、鉴定费及出租人为实现债权所支
付的其他相关费用等款项

主合同项下债权人对承租人享有的全部债权，包
括但不限于承租人应按照主合同向债权人支付的
租金总额、违约金、首期租金、风险保证金、留购名
义货价、损害赔偿金、资金占用费/使用费及其他
应付款项；以及债权人为维护及实现主债权和担
保权利而支付的各项成本和费用和其他所有承租
人应付费用

主合同项下债权人对承租人享有的全部债权，包
括但不限于承租人应按照主合同向债权人支付的
租金总额、违约金、首期租金、风险保证金、留购名
义货价、损害赔偿金、资金占用费/使用费及其他
应付款项；以及债权人为维护及实现主债权和担
保权利而支付的各项成本和费用和其他所有承租
人应付费用

主合同项下债权人对承租人享有的全部债权，包
括但不限于承租人应按照主合同向债权人支付的
租金总额、违约金、首期租金、风险保证金、留购名
义货价、损害赔偿金、资金占用费/使用费及其他
应付款项；以及债权人为维护及实现主债权和担
保权利而支付的各项成本和费用和其他所有承租
人应付费用

主合同项下债权人对承租人享有的全部债权，包
括但不限于承租人应按照主合同向债权人支付的
租金总额、违约金、首期租金、风险保证金、留购名
义货价、损害赔偿金、资金占用费/使用费及其他
应付款项；以及债权人为维护及实现主债权和担
保权利而支付的各项成本和费用和其他所有承租
人应付费用

主合同项下债权人对承租人享有的全部债权，包
括但不限于承租人应按照主合同向债权人支付的
租金总额、违约金、首期租金、风险保证金、留购名
义货价、损害赔偿金、资金占用费/使用费及其他
应付款项；以及债权人为维护及实现主债权和担
保权利而支付的各项成本和费用和其他所有承租
人应付费用

主合同项下租金、名义货价等全部应付款项；逾期
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保管担保财产的费用
及其他应付款项；债权人实现债权或担保物权的
费用（包括诉讼费、律师费与其他费用等）

主债权（含租前息，如有）和由主债权产生的利息、
逾期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及其他为签订或履
行合同而发生的费用；债权人为实现债权和担保
权利、追究债务人违约责任发生的全部费用；以及
债权人根据主合同要求债务人缴纳的保证金（押
金）及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当履行的其他义务

主合同项下租金、名义货价等全部应付款项；逾期
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保管担保财产的费用
及其他应付款项；债权人实现债权或担保物权的
费用（包括诉讼费、律师费与其他费用等）

主合同项下债权人对承租人享有的全部债权，包
括但不限于承租人应按照主合同向债权人支付的
租金总额、违约金、首期租金、风险保证金、留购名
义货价、损害赔偿金、资金占用费/使用费及其他
应付款项；以及债权人为维护及实现主债权和担
保权利而支付的各项成本和费用和其他所有承租
人应付费用

主债权（含租前息，如有）和由主债权产生的利息、
逾期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及其他为签订或履
行合同而发生的费用；债权人为实现债权和担保
权利、追究债务人违约责任发生的全部费用；以及
债权人根据主合同要求债务人缴纳的保证金（押
金）及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当履行的其他义务

主债权（含租前息，如有）和由主债权产生的利息、
逾期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及其他为签订或履
行合同而发生的费用；债权人为实现债权和担保
权利、追究债务人违约责任发生的全部费用；以及
债权人根据主合同要求债务人缴纳的保证金（押
金）及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当履行的其他义务

主债权（含租前息，如有）和由主债权产生的利息、
逾期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及其他为签订或履
行合同而发生的费用；债权人为实现债权和担保
权利、追究债务人违约责任发生的全部费用；以及
债权人根据主合同要求债务人缴纳的保证金（押
金）及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当履行的其他义务

主债权（含租前息，如有）和由主债权产生的利息、
逾期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及其他为签订或履
行合同而发生的费用；债权人为实现债权和担保
权利、追究债务人违约责任发生的全部费用；以及
债权人根据主合同要求债务人缴纳的保证金（押
金）及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当履行的其他义务

主债权（含租前息，如有）和由主债权产生的利息、
逾期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及其他为签订或履
行合同而发生的费用；债权人为实现债权和担保
权利、追究债务人违约责任发生的全部费用；以及
债权人根据主合同要求债务人缴纳的保证金（押
金）及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当履行的其他义务

承租人在主合同项下发生的全部债务，包括但不
限于租金、逾期支付租金的违约金、手续费、违约
金、损害赔偿金、律师费、公证费、税金、诉讼费、差
旅费、评估费、拍卖费、财产保全费、强制执行费、
公告费、送达费、鉴定费及出租人为实现债权所支
付的其他相关费用等款项

承租人在主合同项下发生的全部债务，包括但不
限于租金、逾期支付租金的违约金、手续费、违约
金、损害赔偿金、律师费、公证费、税金、诉讼费、差
旅费、评估费、拍卖费、财产保全费、强制执行费、
公告费、送达费、鉴定费及出租人为实现债权所支
付的其他相关费用等款项

承租人在主合同项下发生的全部债务，包括但不
限于租金、逾期支付租金的违约金、手续费、违约
金、损害赔偿金、律师费、公证费、税金、诉讼费、差
旅费、评估费、拍卖费、财产保全费、强制执行费、
公告费、送达费、鉴定费及出租人为实现债权所支
付的其他相关费用等款项

承租人在主合同项下发生的全部债务，包括但不
限于租金、逾期支付租金的违约金、手续费、违约
金、损害赔偿金、律师费、公证费、税金、诉讼费、差
旅费、评估费、拍卖费、财产保全费、强制执行费、
公告费、送达费、鉴定费及出租人为实现债权所支
付的其他相关费用等款项

承租人在主合同项下发生的全部债务，包括但不
限于租金、逾期支付租金的违约金、手续费、违约
金、损害赔偿金、律师费、公证费、税金、诉讼费、差
旅费、评估费、拍卖费、财产保全费、强制执行费、
公告费、送达费、鉴定费及出租人为实现债权所支
付的其他相关费用等款项

承租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债权人履行的全部债
务，包括但不限于应向债权人支付的全部租金、保
证金、提前终止损失金、提前还款补偿金、留购价
款、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包括预期收益）、资金占
用费、租赁物使用费、保险费、法律法规及规范性
文件规定的应由承租人承担的相关税费及其他应
付款项；承租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当履行的其他债
务、义务；债权人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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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 西 禾 泰
新 能 源 有
限公司

庆 阳 恒 泰
新 能 源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长 治 宏 泰
新 能 源 有
限公司

西 安 迎 泰
新 能 源 有
限公司

禹 城 市 泰
欧 新 能 源
科 技 有 限
公司

邯 郸 市 永
年 区 佳 莱
新 能 源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廊 坊 程 煜
新 能 源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洪 洞 县 昌
泰 新 能 源
有限公司

曲 沃 兴 泰
新 能 源 有
限公司

长 治 市 屯
留 区 国 泰
新 能 源 有
限公司

武 乡 中 泰
新 能 源 有
限公司

平 顺 华 泰
新 能 源 有
限公司

沧 州 泰 呈
新 能 源 有
限公司

承 德 众 凌
泰 新 能 源
有限公司

澧 县 泰 电
新 能 源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渭 南 易 源
泰 新 能 源
有限公司

运 城 市 盐
湖 区 万 泰
新 能 源 有
限公司

鄢 陵 县 陵
泰 新 能 源
有限公司

南 阳 市 旭
泰 新 能 源
有限公司

南 通 箬 泰
新 能 源 有
限公司

杭 州 克 罗
泰 新 能 源
有 限 责 任
公司

兰 州 宏 昇
泰 新 能 源
有限公司

巩 义 市 义
泰 新 能 源
有限公司

江苏金融
租赁股份
有限公司

江苏金融
租赁股份
有限公司

江苏金融
租赁股份
有限公司

江苏金融
租赁股份
有限公司

兴业金融
租赁有限
责任公司

招银金融
租赁有限
公司

招银金融
租赁有限
公司

华能天成
融资租赁
有限公司

华能天成
融资租赁
有限公司

华能天成
融资租赁
有限公司

华能天成
融资租赁
有限公司

华能天成
融资租赁
有限公司

华能天成
融资租赁
有限公司

华能天成
融资租赁
有限公司

招银金融
租赁有限
公司

浦银金融
租赁股份
有限公司

浦银金融
租赁股份
有限公司

苏银金融
租赁股份
有限公司

苏银金融
租赁股份
有限公司

苏银金融
租赁股份
有限公司

国银金融
租赁股份
有限公司

江苏金融
租赁股份
有限公司

江苏金融
租赁股份
有限公司

连
带
责
任
担
保

连
带
责
任
担
保

连
带
责
任
担
保

连
带
责
任
担
保

连
带
责
任
担
保

连
带
责
任
担
保

连
带
责
任
担
保

连
带
责
任
担
保

连
带
责
任
担
保

连
带
责
任
担
保

连
带
责
任
担
保

连
带
责
任
担
保

连
带
责
任
担
保

连
带
责
任
担
保

连
带
责
任
保
证

连
带
责
任
保
证

连
带
责
任
保
证

连
带
责
任
保
证

连
带
责
任
保
证

连
带
责
任
保
证

连
带
责
任
保
证

连
带
责
任
保
证

连
带
责
任
保
证

5,
129

3,
590

4,
103

2,
565

25,
415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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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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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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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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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
个
月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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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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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个
月

180
个
月

24
个
月

24
个
月

被担保债权在债权
确定之日履行期限
均已届满的，自债
权确定之日起开始
计算 3 年，尚未届
满的，自最后到期
债权履行期限届满
之日起开始计算 3
年

被担保债权在债权
确定之日履行期限
均已届满的，自债
权确定之日起开始
计算 3 年，尚未届
满的，自最后到期
债权履行期限届满
之日起开始计算 3
年

被担保债权在债权
确定之日履行期限
均已届满的，自债
权确定之日起开始
计算 3 年，尚未届
满的，自最后到期
债权履行期限届满
之日起开始计算 3
年

被担保债权在债权
确定之日履行期限
均已届满的，自债
权确定之日起开始
计算 3 年，尚未届
满的，自最后到期
债权履行期限届满
之日起开始计算 3
年

自主合同生效之日
起至该笔主合同项
下债务人全部债务
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起满3年时止

自合同生效之日起
至主合同项下最后
一期债务履行期限
届满之日后的 2 个
日历年

自合同生效之日起
至主合同项下最后
一期债务履行期限
届满之日后的 2 个
日历年

自主合同约定的主
合同债务人履行债
务期限届满之日起
3年

自主合同约定的主
合同债务人履行债
务期限届满之日起
3年

自主合同约定的主
合同债务人履行债
务期限届满之日起
3年

自主合同约定的主
合同债务人履行债
务期限届满之日起
3年

自主合同约定的主
合同债务人履行债
务期限届满之日起
3年

自主合同约定的主
合同债务人履行债
务期限届满之日起
3年

自主合同约定的主
合同债务人履行债
务期限届满之日起
3年

本合同生效之日起
至主合同项下最后
一期债务履行期限
届满之日后 2 个日
历年

自合同生效之日起
至主合同项下主债
务履行期限届满之
日后3年止

自合同生效之日起
至主合同项下主债
务履行期限届满之
日后3年止

自主合同约定的主
债务履行期（包括
重新约期后到期）
届满之日起3年

自主合同约定的主
债务履行期（包括
重新约期后到期）
届满之日起3年

自主合同约定的主
债务履行期（包括
重新约期后到期）
届满之日起3年

自合同生效之日起
至主合同项下约定
的承租人最后一期
债务履行期限届满
之日后3年止

被担保债权在债权
确定之日履行期限
均已届满的，自债
权确定之日起开始
计算 3 年，尚未届
满的，自最后到期
债权履行期限届满
之日起开始计算 3
年

被担保债权在债权
确定之日履行期限
均已届满的，自债
权确定之日起开始
计算 3 年，尚未届
满的，自最后到期
债权履行期限届满
之日起开始计算 3
年

主合同项下租金、名义货价等全部应付款项；逾期
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保管担保财产的费用
及其他应付款项；债权人实现债权或担保物权的
费用（包括诉讼费、律师费与其他费用等）

主合同项下租金、名义货价等全部应付款项；逾期
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保管担保财产的费用
及其他应付款项；债权人实现债权或担保物权的
费用（包括诉讼费、律师费与其他费用等）

主合同项下租金、名义货价等全部应付款项；逾期
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保管担保财产的费用
及其他应付款项；债权人实现债权或担保物权的
费用（包括诉讼费、律师费与其他费用等）

主合同项下租金、名义货价等全部应付款项；逾期
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保管担保财产的费用
及其他应付款项；债权人实现债权或担保物权的
费用（包括诉讼费、律师费与其他费用等）

主合同项下债权人对债务人享有的全部主债权；
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任何其他义务的履行；以及
债权人为维护及实现主债权和担保权利而支付的
各项成本和费用

主合同项下债权人对承租人享有的全部债权，包
括但不限于承租人应按照主合同向债权人支付的
租金总额、违约金、首期租金、风险保证金、留购名
义货价、损害赔偿金、资金占用费/使用费及其他
应付款项；以及债权人为维护及实现主债权和担
保权利而支付的各项成本和费用和其他所有承租
人应付费用

主合同项下债权人对承租人享有的全部债权，包
括但不限于承租人应按照主合同向债权人支付的
租金总额、违约金、首期租金、风险保证金、留购名
义货价、损害赔偿金、资金占用费/使用费及其他
应付款项；以及债权人为维护及实现主债权和担
保权利而支付的各项成本和费用和其他所有承租
人应付费用

主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应向甲方支付的全部款项或
应当履行的全部义务，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违约
金、租赁物占用费/使用费、资金占用费及其他应
付款项、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的费用和主合同债
务人应当向甲方支付的其他费用、履行的其他义
务

主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应向甲方支付的全部款项或
应当履行的全部义务，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违约
金、租赁物占用费/使用费、资金占用费及其他应
付款项、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的费用和主合同债
务人应当向甲方支付的其他费用、履行的其他义
务

主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应向甲方支付的全部款项或
应当履行的全部义务，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违约
金、租赁物占用费/使用费、资金占用费及其他应
付款项、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的费用和主合同债
务人应当向甲方支付的其他费用、履行的其他义
务

主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应向甲方支付的全部款项或
应当履行的全部义务，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违约
金、租赁物占用费/使用费、资金占用费及其他应
付款项、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的费用和主合同债
务人应当向甲方支付的其他费用、履行的其他义
务

主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应向甲方支付的全部款项或
应当履行的全部义务，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违约
金、租赁物占用费/使用费、资金占用费及其他应
付款项、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的费用和主合同债
务人应当向甲方支付的其他费用、履行的其他义
务

主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应向甲方支付的全部款项或
应当履行的全部义务，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违约
金、租赁物占用费/使用费、资金占用费及其他应
付款项、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的费用和主合同债
务人应当向甲方支付的其他费用、履行的其他义
务

主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应向甲方支付的全部款项或
应当履行的全部义务，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违约
金、租赁物占用费/使用费、资金占用费及其他应
付款项、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的费用和主合同债
务人应当向甲方支付的其他费用、履行的其他义
务

主合同项下债权人对承租人享有的全部债权，包
括但不限于承租人应按照主合同向债权人支付的
租金总额、违约金、首期租金、风险保证金、留购名
义货价、损害赔偿金、资金占用费/使用费及其他
应付款项，以及债权人为维护及实现主债权和担
保权利而支付的各项成本和费用和其他所有承租
人应付费用

主债权（含租前息，如有）和由主债权产生的利息、
逾期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及其他为签订或履
行合同而发生的费用；债权人为实现债权和担保
权利、追究债务人违约责任发生的全部费用；以及
债权人根据主合同要求债务人缴纳的保证金（押
金）及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当履行的其他义务

主债权（含租前息，如有）和由主债权产生的利息、
逾期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及其他为签订或履
行合同而发生的费用；债权人为实现债权和担保
权利、追究债务人违约责任发生的全部费用；以及
债权人根据主合同要求债务人缴纳的保证金（押
金）及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当履行的其他义务

承租人在主合同项下发生的全部债务，包括但不
限于租金、逾期支付租金的违约金、手续费、违约
金、损害赔偿金、律师费、公证费、税金、诉讼费、差
旅费、评估费、拍卖费、财产保全费、强制执行费、
公告费、送达费、鉴定费及出租人为实现债权所支
付的其他相关费用

承租人在主合同项下发生的全部债务，包括但不
限于租金、逾期支付租金的违约金、手续费、违约
金、损害赔偿金、律师费、公证费、税金、诉讼费、差
旅费、评估费、拍卖费、财产保全费、强制执行费、
公告费、送达费、鉴定费及出租人为实现债权所支
付的其他相关费用

承租人在主合同项下发生的全部债务，包括但不
限于租金、逾期支付租金的违约金、手续费、违约
金、损害赔偿金、律师费、公证费、税金、诉讼费、差
旅费、评估费、拍卖费、财产保全费、强制执行费、
公告费、送达费、鉴定费及出租人为实现债权所支
付的其他相关费用

承租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债权人支付的全部租
金、保证金、提前终止损失金、提前还款补偿金、留
购价款、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包括预期收益）、资
金占用费、租赁物使用费、保险费、法律法规及规
范性文件规定的应由承租人承担的相关税费及其
他应付款项；承租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当履行的其
他债务、义务；债权人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的费用

主合同项下租金、名义货价等全部应付款项；逾期
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保管担保财产的费用
及其他应付款项；债权人实现债权或担保物权的
费用（包括诉讼费、律师费与其他费用等）

主合同项下租金、名义货价等全部应付款项；逾期
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保管担保财产的费用
及其他应付款项；债权人实现债权或担保物权的
费用（包括诉讼费、律师费与其他费用等）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正
泰
安
能

正
泰
安
能

正
泰
安
能

正
泰
安
能

正
泰
安
能

正
泰
安
能

正
泰
安
能

正
泰
安
能

正
泰
安
能

正
泰
安
能

正
泰
安
能

正
泰
安
能

正
泰
安
能

正
泰
安
能

正
泰
安
能

正
泰
电
器

正
泰
电
器

正
泰
电
器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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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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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泰
电
器

正
泰
电
源

正
泰
电
源

濮 阳 市 君
泰 新 能 源
科 技 有 限
公司

许 昌 市 起
泰 新 能 源
科 技 有 限
公司

湘 乡 市 期
泰 新 能 源
有限公司

高 碑 店 正
博 泰 新 能
源 科 技 有
限公司

天 津 坻 舟
泰 新 能 源
有限公司

长 沙 琮 泰
新 能 源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岳 阳 诚 泰
新 能 源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铜 陵 市 卓
泰 新 能 源
有限公司

南 宁 星 泰
新 能 源 有
限公司

济 源 市 昌
泰 新 能 源
科 技 有 限
公司

廊 坊 正 谷
泰 新 能 源
科 技 有 限
公司

廊 坊 正 舟
泰 新 能 源
科 技 有 限
公司

唐 山 正 迁
泰 新 能 源
科 技 有 限
公司

廊 坊 永 计
新 能 源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禹 城 市 泰
欧 新 能 源
科 技 有 限
公司

浙 江 正 泰
新 能 源 开
发 有 限 公
司

浙 江 正 泰
新 能 源 开
发 有 限 公
司

浙 江 正 泰
太 阳 能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吉 林 锦 泰
新 能 源 开
发 有 限 公
司

Chint So-
lar Neth-
erlands B.
V.

CPS Solar
& ESS
Hon -
gkong Co.,
Limited

CPS Solar
& ESS
Hon -
gkong Co.,
Limited

江苏金融
租赁股份
有限公司

江苏金融
租赁股份
有限公司

江苏金融
租赁股份
有限公司

招银金融
租赁有限
公司

招银金融
租赁有限
公司

招银金融
租赁有限
公司

招银金融
租赁有限
公司

建信金融
租赁有限
公司

兴业金融
租赁有限
责任公司

兴业金融
租赁有限
责任公司

兴业金融
租赁有限
责任公司

兴业金融
租赁有限
责任公司

兴业金融
租赁有限
责任公司

兴业金融
租赁有限
责任公司

兴业金融
租赁有限
责任公司

交通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杭州
众安支行

中国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杭州
滨江支行

中国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杭州
滨江支行

中国进出
口银行吉
林省分行

Mizuho
Bank,
Ltd. (in-
corpora -
ted in
Japan
with lim-
ited lia-
bility),
Hong
Kong
Branch

HD
Hyundai
Energy
Solutions
Co., Ltd.

KDDI 工
程株式会
社

连
带
责
任
保
证

连
带
责
任
保
证

连
带
责
任
保
证

连
带
责
任
保
证

连
带
责
任
保
证

连
带
责
任
保
证

连
带
责
任
保
证

连
带
责
任
保
证

连
带
责
任
保
证

连
带
责
任
保
证

连
带
责
任
保
证

连
带
责
任
保
证

连
带
责
任
保
证

连
带
责
任
保
证

连
带
责
任
保
证

连
带
责
任
担
保

连
带
责
任
担
保

连
带
责
任
担
保

连
带
责
任
保
证

连
带
责
任
保
证

连
带
责
任
担
保

连
带
责
任
担
保

5,
279

4,
487

5,
279

2,
000

10,
000

3,
500

3,
193

20,
000

6,
110

7,
020

8,
450

15,
470

5,
330

5,
200

9,
997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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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担保债权在债权
确定之日履行期限
均已届满的，自债
权确定之日起开始
计算 3 年，尚未届
满的，自最后到期
债权履行期限届满
之日起开始计算 3
年

被担保债权在债权
确定之日履行期限
均已届满的，自债
权确定之日起开始
计算 3 年，尚未届
满的，自最后到期
债权履行期限届满
之日起开始计算 3
年

被担保债权在债权
确定之日履行期限
均已届满的，自债
权确定之日起开始
计算 3 年，尚未届
满的，自最后到期
债权履行期限届满
之日起开始计算 3
年

本合同生效之日起
至主合同项下最后
一期债务履行期限
届满之日后 2 个日
历年

本合同生效之日起
至主合同项下最后
一期债务履行期限
届满之日后 2 个日
历年

本合同生效之日起
至主合同项下最后
一期债务履行期限
届满之日后 2 个日
历年

本合同生效之日起
至主合同项下最后
一期债务履行期限
届满之日后 2 个日
历年

主合同生效之日起
至被保证人的所有
债务履行期限届满
之日后3年止

自该笔主合同生效
之日起至该笔主合
同项下债务人全部
债务履行期限届满
之日起满3年时止

自该笔主合同生效
之日起至该笔主合
同项下债务人全部
债务履行期限届满
之日起满3年时止

自该笔主合同生效
之日起至该笔主合
同项下债务人全部
债务履行期限届满
之日起满3年时止

自该笔主合同生效
之日起至该笔主合
同项下债务人全部
债务履行期限届满
之日起满3年时止

自该笔主合同生效
之日起至该笔主合
同项下债务人全部
债务履行期限届满
之日起满3年时止

自该笔主合同生效
之日起至该笔主合
同项下债务人全部
债务履行期限届满
之日起满3年时止

自该笔主合同生效
之日起至该笔主合
同项下债务人全部
债务履行期限届满
之日起满3年时止

自该笔债务履行期
限届满之日起，计
至全部主合同项下
最后到期的主债权
的债务履行期届满
之日后3年止

本合同项下所担保
的债务逐笔单独计
算保证期间，各债
务保证期间为该笔
债务履行期限届满
之日起3年

本合同项下所担保
的债务逐笔单独计
算保证期间，各债
务保证期间为该笔
债务履行期限届满
之日起3年

主合同项下债务履
行期限届满之日起
3年

除非银行、客户及
保证人另行书面约
定，保证期间应自
本担保合同出具之
日起至第36个月届
满之日止

自担保人正式授权
代表签署并加盖公
章时起生效，有效
期为1年

自本担保书有效期
内及基本交易合同
终止后被担保人义
务履行完毕之前的
期间。如对相关义
务 的 履 行 发 生 延
迟，本保证书的有
效期限将自动延长
至该等义务完全履
行之日。

主合同项下租金、名义货价等全部应付款项；逾期
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保管担保财产的费用
及其他应付款项；债权人实现债权或担保物权的
费用（包括诉讼费、律师费与其他费用等）

主合同项下租金、名义货价等全部应付款项；逾期
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保管担保财产的费用
及其他应付款项；债权人实现债权或担保物权的
费用（包括诉讼费、律师费与其他费用等）

主合同项下租金、名义货价等全部应付款项；逾期
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保管担保财产的费用
及其他应付款项；债权人实现债权或担保物权的
费用（包括诉讼费、律师费与其他费用等）

主合同项下债权人对承租人享有的全部债权，包
括但不限于承租人应按照主合同向债权人支付的
租金总额、违约金、首期租金、风险保证金、留购名
义货价、损害赔偿金、资金占用费/使用费及其他
应付款项，以及债权人为维护及实现主债权和担
保权利而支付的各项成本和费用和其他所有承租
人应付费用

主合同项下债权人对承租人享有的全部债权，包
括但不限于承租人应按照主合同向债权人支付的
租金总额、违约金、首期租金、风险保证金、留购名
义货价、损害赔偿金、资金占用费/使用费及其他
应付款项，以及债权人为维护及实现主债权和担
保权利而支付的各项成本和费用和其他所有承租
人应付费用

主合同项下债权人对承租人享有的全部债权，包
括但不限于承租人应按照主合同向债权人支付的
租金总额、违约金、首期租金、风险保证金、留购名
义货价、损害赔偿金、资金占用费/使用费及其他
应付款项，以及债权人为维护及实现主债权和担
保权利而支付的各项成本和费用和其他所有承租
人应付费用

主合同项下债权人对承租人享有的全部债权，包
括但不限于承租人应按照主合同向债权人支付的
租金总额、违约金、首期租金、风险保证金、留购名
义货价、损害赔偿金、资金占用费/使用费及其他
应付款项，以及债权人为维护及实现主债权和担
保权利而支付的各项成本和费用和其他所有承租
人应付费用

主合同项下被保证人应向债权人支付的全部租
金、所定损失金、迟延违约金、手续费、押金、其他
应付款项、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以及主合同项
下被保证人的违约责任以及被保证人应当履行除
前述金钱支付或赔偿义务之外的其他义务

主合同项下债权人对债务人享有的全部主债权；
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任何其他义务的履行；债权
人为维护及实现主债权和担保权利而支付的各项
成本和费用

主合同项下债权人对债务人享有的全部主债权；
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任何其他义务的履行；债权
人为维护及实现主债权和担保权利而支付的各项
成本和费用

主合同项下债权人对债务人享有的全部主债权；
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任何其他义务的履行；债权
人为维护及实现主债权和担保权利而支付的各项
成本和费用

主合同项下债权人对债务人享有的全部主债权；
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任何其他义务的履行；债权
人为维护及实现主债权和担保权利而支付的各项
成本和费用

主合同项下债权人对债务人享有的全部主债权；
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任何其他义务的履行；债权
人为维护及实现主债权和担保权利而支付的各项
成本和费用

主合同项下债权人对债务人享有的全部主债权；
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任何其他义务的履行；债权
人为维护及实现主债权和担保权利而支付的各项
成本和费用

主合同项下债权人对债务人享有的全部主债权；
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任何其他义务的履行；债权
人为维护及实现主债权和担保权利而支付的各项
成本和费用

全部主合同项下主债权本金及利息、复利、罚息、
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实现债
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用、诉讼费（或仲裁
费）、保全费、公告费、执行费、律师费、差旅费及其
它费用

主债权本金及基于主债权之本金所发生的利息
（包括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
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
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因债务人违约而给债
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等

主债权本金及基于主债权之本金所发生的利息
（包括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
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
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因债务人违约而给债
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等

全部贷款本金、利息（包括但不限于法定利息、约
定利息、逾期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
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
师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以及债务人应支
付的任何其他款项

应向银行支付或欠付的款项；向银行提示或兑付
的支票、汇票、本票、票据及可转让票据，以及终止
日当日所有其他债务；以及须向银行支付的所有
款项、利息、费用、佣金及其他收费和开支，包括于
终止日前或终止日后产生的相关费用

如果被担保人未能及时和有效地履行供应合同项
下的任何义务（包括但不限于保修义务），或任何
与供应合同有关的其他文件中规定的义务（统称

“子公司义务”），担保人将自行履行该等子公司义
务，或促使该等义务被履行，在每种情况下均视为
担保人本身即为就该等子公司义务而言的子公司

基本交易合同项下被担保人应该履行的所有义务
（包括履行义务、损害赔偿义务、以及其他一切债
务），当被担保人不履行上述义务时，担保人将代
替其履行上述义务

（上接B47版）


